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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满城司法局：
将法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

本报讯（李梦瑶）为进一步
夯实基层法治根基，提升基层治
理法治化水平，近日，保定市满
城区司法局组织开展法治服务
进基层系列专项活动，将优质法
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取得良好
社会效果。

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实际需求，满城区司法局
全面统筹力量，深入全区11个乡
镇，集中开展人民调解员、乡村

“法律明白人”法治业务专题培
训，累计培训 900 余人。培训结
合典型案例，重点围绕矛盾纠纷
调处技巧、法治宣传要点等内
容，进一步提升基层法治骨干依
法办事、就地解纷、服务群众的
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基层社会治
理“第一道防线”。

满城区司法局主动靠前服
务，深入辖区百余家企业，开展
送法进企活动。工作人员现场
向企业负责人、经营管理人员
讲解惠企政策、劳动用工、安全
生产、合同规范等涉企法律知
识，面对面开展免费法治问诊、
合规风险提示，帮助企业有效
防范经营法律风险，提升企业
依法经营、依法维权能力。

秦皇岛法律援助
助保洁员拿回补偿款

公证视点

武安公证处“调解+提存公证”解了医患两头难

本报讯（商文渊 杨帅）近日，博野
县公证处联合属地司法所，运用“调解+
提存公证”模式，仅用一个工作日就成
功化解了一起工伤赔偿纠纷，为孝义河
治理工程项目（博野段）的顺利推进提
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纠纷起因是一名博野县村民在工
程项目工地施工时意外受伤，经诊断
为左手中指末节骨折。由于承包方未
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伤者担心拿不到
足额赔偿，承包方则顾虑先行赔付后

可能面临额外追索，双方在赔偿金额、
工伤认定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互
不信任的态度让调解陷入僵局。

得知情况后，博野县公证处主动
介入。针对双方争议最大的“是否申
请工伤认定”问题，公证人员创新提出
设置6个月观察期的方案：由伤者根据
伤情恢复及稳定情况，自主决定是否
启动工伤认定程序。为破解履约信任
难题，公证员建议承包方将部分赔偿
预付款提存至博野县公证处专用账

户，约定若伤者未在观察期内申请工
伤认定，到期后可直接领取提存款；若
伤者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则根据法定
赔偿标准对提存款进行多退少补。这
一举措既保障了伤者能及时获得经济
补偿，也彻底消除了承包方“付款后再
被追索”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提存
增信、履约无忧”。

最终，双方当场签署赔偿协议并
完成提存公证手续。至此，该纠纷圆
满化解。

生活中难免遇到难解的“法结”，但请别担心——法律援
助时刻在您身边。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
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
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为了让更多群众知晓法援、读懂法援、受益法援，即日起本刊
开设“冀时有援——我们身边的法律援助故事”专栏。我们将
通过一桩桩实事、一个个案例，记录发生在您身边的法律援助
暖心事，生动展现法律援助人员的初心与担当。

开栏话

本报讯（涂画）“补偿款我已经拿
到了，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近日，
王女士专程来到秦皇岛市法律援助中
心，将两面锦旗送给法律援助中心和
援助律师，向其表达由衷的谢意。

2017年12月，王女士入职甲公司
做保洁员，工资由甲公司发放。2021
年，工资发放方悄然变成乙公司。
2023 年，甲公司要求她与乙公司签订
了一份《劳务用工协议》。然而，自始
至终，她的工作场所、岗位从未改变。

2025年11月，两家公司突然通知
王女士：劳务协议一个月后到期，不再
续签。同时，两家公司还以“双方是劳
务关系”为由，拒绝支付王女士任何经
济补偿金。2025年12月24日，满脸愁
容的王女士走进秦皇岛市法律援助中
心进行咨询。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王女士，耐
心向其了解情况，发现她完全符合法
律援助条件，随即启动“劳动者法律援
助”专属维权窗口，第一时间为她办理

了援助手续，并指派经验丰富的律师
代理此案。

援助律师接案后，迅速锁定两个
关键争议点：双方到底属于什么关
系？乙公司坚称签的是劳务协议，属
于劳务关系，拒绝支付补偿金。但援
助律师结合王女士实际工作情况——
接受公司管理、遵守规章制度、长期固
定岗位等，据理力争，认为双方实质上
构成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该从何时
算起？虽然八年里发工资和签协议的
单位有过变化，但王女士的工作场所、
岗位从未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计算
经济补偿金应从 2017 年 12 月入职甲
公司时起算。

理清思路后，援助律师一边耐心
指导王女士收集证据、整理仲裁申请
书和代理意见，一边多次与仲裁机构
及两家公司沟通协调，反复释明法律
规定。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 4 月 3
日，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4月7日，
两家公司一次性将 2.3 万元补偿款打
到了王女士账户。

拿到钱的那一刻，王女士眼眶湿
润：“这不仅仅是两万多块钱，更是法
律给我的公道，是法律援助给我的底
气。”

本报讯（朱利军 杨帅）近日，武安
市公证处运用“调解+提存公证”模式，
成功化解一起涉百万元赔偿款的医患
纠纷。

前不久，一患者家属来到武安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向医患纠纷调解
委员会求助。该人哭诉，其亲属因某
医疗机构不当诊治不幸离世，要求医
疗机构承担法律责任并支付相应赔偿
款。面对悲痛又激动的患者家属，医
患纠纷调委会第一时间启动纠纷调解
程序，并联合武安市公证处工作人员
共同推进纠纷化解。经过多次调解，

双方最终就事故处理方案、赔偿金额
等核心事宜达成一致。

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该案百
万元赔偿款涉及死者配偶、子女、父母
等多名法定继承人，赔偿款支付账户及
后续分配问题成为新的矛盾隐患：医疗
机构若直接将款项转入某一位继承人
账户，其家庭内部极易因分配不均产生
新的纠纷；但若医疗机构为此而不及时
打款，患者家属则会怀疑医疗机构解决
问题的诚意。

针对这一问题，公证人员第一时
间向医疗机构及所有继承人详细释

明提存公证的法律意义、办理流程
与保障作用。通过耐心讲解，双方
了解到，医疗机构将赔偿款全额转
入公证处专用提存账户，即视为赔
偿义务全面履行；继承人协商一致
达成分配方案后，可共同到公证处
办理款项提取手续。这样既能彻底
打消医疗机构的顾虑，又能充分保
障患者家属合法权益，避免其家庭
内部财产分配矛盾。

最终，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双方顺
利签订赔偿协议，医疗机构将百万元
赔偿款转入公证处提存账户。

工作八年被通知“不续签”补偿金分文没有

面对多名法定继承人，百万赔偿款该打给谁？

博野公证处一套组合拳终结工伤赔偿“拉锯战”
伤者怕拿不到钱 老板怕再被追索

本报讯（王宝辉 韩信）为
进一步夯实队伍建设根基，提升
民警综合素养，省高阳戒毒所搭
建起“青蓝讲堂”互学互鉴、共促
共进的成长平台。自 2025 年 10
月以来，该所“青蓝讲堂”业务培
训持续有序开展，参与学习人次
稳步攀升，已成为青年民警成长
成才的重要阵地。

“青蓝讲堂”秉持“人人皆可
上台、人人皆可为师”理念，打破
部门壁垒、融合业务专长，既邀
请外来专家学者、同行权威倾囊
相授，也鼓励所内青年民警登台
主讲。开讲以来，多名青年民警
结合自身岗位实践走上讲台，分
享经验、交流心得。其中，康复
巩固二大队民警王聪以《聚焦场
所安全，锤炼过硬本领》为题，从

“以制度落实为抓手、以部门协
作为手段、以专业素质为支撑、
以工作创新为目标”四个方面切
入，系统梳理了多维度督察检查
体系中从值班所负责人到大队
带班长的六级责任链条；强调了
与教育矫正中心、心理矫治中
心、戒毒医疗中心的联动机制；
提出了掌握“三情”、培养“四种
能力”、达到“五会水平”的专业
素质要求，以及病残人员管理的

“四个重点”；还分享了“一强二
化三必须”和“六控”等创新工作
方法，为提升戒毒工作质效提供
了有益探索。

“青蓝讲堂”的持续开展，切
实筑牢了青年民警的思想根基、
锤炼了过硬业务本领，为场所安
全稳定和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
供了坚实支撑。

省高阳戒毒所“青蓝讲堂”
赋能民警成长成才


